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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在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討論的時間  
 

1. 對放債人的規管  
 

 

在 2019 年 10 月 17 日的會議上，麥美娟
議員建議邀請消費者委員會 ("消委會 ")向
事務委員會簡介消委會 "保障消費權益
改革放債法規和營商手法 "報告所載
的研究結果及建議。她亦建議，政府當局

應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為打擊與放債

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而推行的措施的最新

情況，包括應否及如何因應消委會在其

報告中作出的建議而修訂《放債人條例》

(第 163 章 )。  
 
據政府當局所述，當局現正進行一項有關

放 債 市 場 相 關 事 宜 的 調 查 ， 預 計 將 於

2020 年 2 月完成。政府當局會在完成調查
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的最新情況。  

  待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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